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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8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9-069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河南航投物流有限公司增

资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华贸物流”）

通过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公开摘牌的方式以人民币 11,851.63 万元向

河南航投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投物流”)增资获取其 49%股权，并与河

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航投”)、航投物流共同签署了《增

资扩股协议》。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航投物流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其未来盈利能力亦取决

于整体经营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一、交易概述 

2019 年 10 月 15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河南航投物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

议案》。上述事项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河

南航投物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8号）。 

2019 年 10月 15 日，公司正式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对河南航投物

流有限公司增资的申请材料，并支付了人民币 2000 万元保证金。挂牌公示期满



 2 

后，公司成为唯一一个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以挂牌底价人民币 11,851.63

万元成交。2019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与河南航投、航投物流共同签署了《增资

扩股协议》。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按《公司章程》和《投资

管理制度》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扩股协议主要内容 

（一）定义与释义 

1.1 甲方（原股东方）：指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2 标的公司（融资方）：指河南航投物流有限公司。 

1.3 乙方（投资方）：指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增资扩股方式及融资价款支付 

2.1 本协议项下增资扩股已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经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公开挂牌，挂牌期满后成为唯一一个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乙方依法获得对

标的公司的投资资格。 

2.2 融资价格。根据报名及评议结果，乙方以人民币 壹亿壹仟捌佰伍拾壹

万陆仟叁佰元〖即：人民币 11851.63万元〗（以下简称融资价款）认购本协议项

下标的公司的 11851.63 万元新增出资。乙方按照标的公司和河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融资价款的一部分。 

2.3 计价货币。上述融资价款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 

2.4 融资价款支付方式。乙方采用以货币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融资价款在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汇入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 

2.5 标的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28851.63 万元（大

写贰亿捌仟捌佰伍拾壹万陆仟叁佰元），融资价款扣除计入注册资本 11851.63

万元（大写壹亿壹仟捌佰伍拾壹万陆仟叁佰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由增资后

的全体股东分享，标的公司应按照《混改方案》规定重新调整注册资本总额及股

东出资比例， 即将甲方原认缴的 17000 万元（大写壹亿柒仟万元）出资中的

2285.67万元（大写贰仟贰佰捌拾伍万陆仟柒佰元）以转让方式调整给乙方（不

再另行支付对价），并据此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后最终的各方出资和持股比

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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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14714.33 51%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4137.30 49% 

合计  28851.63 100% 

2.6 增资后乙方成为标的公司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标的

公司章程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享有股东权利。 

2.7 增资后标的公司严格执行《河南航投物流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职工

安置方案》内容，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三）增资扩股的交割事项 

3.1 甲方、乙方及标的公司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报的义务，

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监管机构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公司登记

机关和监管机构对本协议及其项下增资扩股的批准。 

3.2 甲方、乙方及标的公司就本协议项下的增资扩股获得河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出具的增资扩股交易凭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应向公司登记机关

提交办理新增出资变更登记的申请手续，甲方、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完毕新增出资的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

增资扩股完成之日。 

（四）过渡期安排 

4.1 本协议约定的过渡期内，甲方及标的公司对标的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义

务。甲方及标的公司应保证标的公司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出现的任何

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及标的公司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4.2 本协议约定的过渡期内，除标的公司进行正常经营的外，甲方及标的公

司保证就标的公司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企业有关的任何协议和交

易，不得承担《资产评估报告》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

对资产做任何处置。 

（五）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或标的公司无故提出终止协议，应按照本协议融资

价款的 20%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造成直接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

任；乙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应按照本协议融资价款的 20%向甲方或标的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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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支付违约金，给甲方或标的公司造成直接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5.2 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融资价款的，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融资向

标的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20 个工作日的，甲方和标的公司

并有权解除协议，要求乙方承担 5.1项下的违约金及标的公司因此造成的直接损

失。 

5.3 甲方及标的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办理新增出资变

更登记申请手续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及标的公司按照融资价款

的 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及乙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六）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6.1 本协议及国有资产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6.2 有关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首先由各方协商

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依法应向标的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三、风险提示 

航投物流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其未来盈利能力亦取决于整体经营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由于在企业文化和内部管理体系等方面与本公司现有体系存在一定差

异，能否实现平稳融合，进而达到预期的协同效应，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22日 


